
第二十三章�例外

第23.1条：一般例外
1.�就第二章至第四章（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农业、纺织品和服装）及第六
章至第九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程序、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
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言，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十条及其解释性说明
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议并成为其组成部分。缔约方理解，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
定第二十条(b)款所指的措施包括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
境措施，且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二十条(g)款适用于与保护可耗竭的自然资源，
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相关的措施。
2.�就第十二章（跨境服务贸易）、第十四章（电信）和第十五章（电子商务）而言，
1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四条（包括其脚注）经必要修改后纳入本协议并成为其组成
部分。缔约方理解，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四条(b)款所指的措施包括为保护人类、动
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
第23.2条：基本安全
本协议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

(a)�要求一缔约方提供或允许获取其认为披露将违背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任何信
息；或�(b)�阻止一缔约方采取其认为对履行有关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或安全或
其自身基本安全利益的义务所必需的措施。2

第二十三条�例外
1.�除本条另有规定外，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适用于税收措施。
2. (a)�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任一 r

1  第23.1条不影响数字产品应归类为货物还是服务。
2 �为进一步明确，如一缔约方在根据第十一章（投资）或第二十二章（机构条款和争端解决）提起的
仲裁程序中援引第23.2条，审理该事项的法庭或专家组应认定该例外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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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方在任何税收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若本协议与任何此类协定存
在不一致之处，则以该协定的规定为准，但仅限于不一致的范围。

(b)�如缔约方之间存在税收协定，则该协定项下的主管机关应全权负责确定本协议与该税收协定之间是否存在任何不一致之处。
3.�尽管有第2款规定：

(a)�第2.2条（国民待遇）及本协议中为实施该条所必需的其他条款，应适用于
税收措施，其适用程度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三条相同；且(b)�第2.11条（出
口关税、税收或其他费用）和第2.12条（发动机排量税）应适用于税收措施。

4.�在遵守第2款的前提下：
(a)�第12.2条（国民待遇）、第13.2条（国民待遇）及第13.5.1条（跨境贸易）应适用于与购买或消费特定服务相关的收入、资本收益

或公司应税资本的税收措施，但本项任何规定不得阻止缔约方将以在
其领土内提供服务作为获得或继续获得与购买或消费特定服务相关优
惠的条件；且

（b）第11.3条（国民待遇）和第11.4条（最惠国待遇）、第12.2条（国民待
遇）和第12.3条（最惠国待遇），以及第13.2条（国民待遇）和第13.3条
（最惠国待遇）应适用于所有税收措施，但不包括涉及收入、资本收益、公
司应税资本或遗产税、继承税、赠与税及隔代转移税的措施；

但（a）项和（b）项所指条款中的任何规定均不适用于：
(c)�缔约方根据税收协定给予优惠所涉及的最惠国义务；(d)�任何现行税收措
施中不符合规定的条款；(e)�任何现行税收措施中不符合规定的条款的延续或
及时更新；(f)�对任何现行税收措施中不符合规定的条款的修正案，只要该修
正案在修正时未降低其与上述任何条款的符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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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采取或执行旨在确保税收公平或有效征收的税收措施（如《服务贸易
总协定》第十四条(d)款所允许）；或�(h)�规定获得或持续获得与养老金信托
或养老金计划的缴款或收入相关的优惠，需以缔约方对该养老金信托或养老金
计划保持持续管辖权为条件的条款。

5.�在遵守第2款且不影响缔约方根据第3款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第11.8
条（履行要求）第2款、第3款及第4款应适用于税收措施。
6.�（a）第11.16条（提交仲裁请求）应适用于被指控构成征收或违反投资协议或投
资授权的税收措施。（b）第11.6条（征收与补偿）应适用于税收措施。但若根据本
项确定相关措施不构成征收，则任何投资者均不得援引第11.6条作为索赔依据。投
资者若欲就税收措施援引第11.6条，必须首先在根据第11.16.2条（提交仲裁请求）
提交意向通知时，将该税收措施是否不构成征收的问题提交主管机关。若主管机关
不同意审议该问题，或在同意审议后未能在提交之日起180天内一致认定该措施不构
成征收，则投资者可根据第11.16.3条提交仲裁请求。（c）就本款而言，“主管机关”
指：（i）韩国方面为财政经济部税务关税副部长；（ii）美国方面为财政部助理部
长（税收政策）。

7.�就本条而言，“税收”和“税收措施”不包括：
(a)�第1.4条（定义）中定义的关税；或�(b)�该定义中例外(b)和
(c)所列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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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4条：信息披露
本协议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要求缔约方提供或允许访问机密信息，如果披露此类
信息会妨碍执法或以其他方式违背公共利益，或会损害特定企业（无论是公共企业
还是私营企业）的合法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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